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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艺术学院 2021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

考生疫情防控告知书

为切实保障广大考生和考试工作人员生命安全和身体健

康，确保我校 2021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安全平稳实施，

根据目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相关规定和要求，现将本次现

场考试考生疫情防控要求措施公告如下，所有考生务必充分知

晓理解并遵照执行。

1.考生应注意个人防护，考前避免到中高风险地区，尽量

避免到人群集聚区域，避免接触有可疑症状者，考生到达济南

后至考试结束前，请勿离开济南。考生须在考前 14 天（3 月

26 日）起进行体温测量和健康监测并做好相应记录，如身体

出现异常情况，要及时就医。

2.省内考生自考前 14 日起无特殊情况不要离鲁；省外考

生于考试前 1 天（4 月 8 日）的上午 10：00 之前到指定地点

做核酸检测，检测费用由学校支付，检测报告由学校统一领取。

检测地址：

长清校区：长清区大学科技园创新谷加速器六区 3 号楼

101 室（长清湖小区富群超市西侧约 100 米）。联系人：王皓

天，联系电话:17663714943

文东校区：济南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 历下区文化东路

62 号。联系人：张玉磊，联系电话:18653176599

3.考生须在 2021 年 3 月 26 日前申领“山东健康通行码”

和“通信大数据行程卡”（使用微信搜索“山东电子健康通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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卡”和“通信行程卡”小程序自行申报获取），同时下载打印

《山东艺术学院考试人员健康管理信息采集表》（附件 1）（以

下简称《采集表》），做好备考期间个人日常防护和身体健康监

测，如实完整填写相关信息，签字确认，并对真实性负法律责

任。

4.考生应至少在考试开始前 1 小时到达考点。考生进入考

点时，必须持 3 天内本人“山东健康通行码”和“通信大数据

行程卡”（均为彩色纸质版），并接受体温检测。“山东健康通

行码”为绿码，“通信大数据行程卡”显示 14 天内未曾到过国

内疫情中、高风险地区所在省市，现场测量体温正常（<37.3℃）

且无咳嗽等呼吸道异常症状者方可进入考点正常参加考试。

5.属于以下特殊情形的，须在正式开考 5 日前向我校申报

详细情况，联系电话：0531-86522235，相关资料发送邮箱：

syyz10458@163.com，由学校报上级有关部门决定是否允许其

参加考试。确需参加考试的，纳入济南市疫情防控体系，并采

取必要的隔离防护和健康检测措施。

（1）治愈出院的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，应持考前 7

天内的健康体检报告，体检正常、肺部影像学显示肺部病灶完

全吸收、2 次间隔 24 小时核酸检测（痰或咽拭子+粪便或肛拭

子）均为阴性的可以参加考试。

（2）有境外旅居史且入境已满 14 天但不满 28 天者应持

有 14 天内的 2 次间隔 24 小时以上的核酸检测阴性报告，其中

1 次为考前 48 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报告，并在隔离考场参

mailto:syyz10458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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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考试。

（3）开考前 14 天有发热等症状已痊愈的，须提供医疗机

构出具的诊断证明和考前 48 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报告，并

在隔离考场参加考试。

（4）对国内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地市的低风险地区考生，

应持7日以内核酸检测阴性报告，并在隔离考场参加考试。

6.确诊病例、疑似病例、无症状感染者和尚在隔离观察期

的密切接触者；近14天有发热、咳嗽等症状未痊愈的，未排除

传染病及身体不适者；14天内有国内中高风险等疫情重点地区

旅居史和接触史的；居住社区21天内发生疫情的；14天内有境

外旅居史的人员不得参加考试。

7.考试当天有发热（≥37.3℃）等呼吸道异常症状的人员，

由疾控人员进行现场研判，具备继续考试条件的考生安排在隔

离考场参加考试。对不具备考试条件的考生，不得入场考试，

根据疾控部门意见处置。

8.考生进入考场时，须出示填写完整的《采集表》、纸质

版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件原件，证件不齐备者不得进入考场。

《采集表》应在各专业首场考试入场时交予工作人员，报考多

个专业的考生应准备多份《采集表》。

9.考试当天，考生应自备一次性医用口罩或医用外科口罩，

除核验身份时按要求摘戴口罩外，进出考点、候考、参加考试

应当全程佩戴口罩，面试类考试过程中可根据需要及评委要求

决定是否佩戴口罩。考生之间应保持 1 米间隔与单向流动，避

免近距离接触交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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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考生在考试期间每天采取自查自报方式进行健康监测，

早、晚各进行 1 次体温测量，考生在考试过程中若出现干咳、

发热、气促、流涕、腹泻等异常状况，应立即向工作人员报告，

按照防疫相关应急流程处置。

11.考试结束后，考生须听从考点安排分批、错峰离场，

不得拥挤，保持人员间距。考生家长及陪考人员不得进入学校。

12.对不配合考试防疫工作、不如实报告健康状况，隐瞒

或谎报旅居史、接触史、健康状况等疫情防控信息，提供虚假

防疫证明材料和信息的考生将依法追究责任。

13.考生及家长应高度重视候考、考试期间的交通、住宿、

饮食安全，注意自我防护。

14.考试疫情防控措施如遇疫情防控形势变化可能适时调

整，请考生关注我校研究生处网站，及时了解相关信息。

山东艺术学院研究生处

2021 年 3 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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